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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湖縣政府 函
地址：88043 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32號

承辦人：鄭立瑋

電話：06-9274400 分機283

傳真：06-9278141

電子信箱：edu21@mail.phc.edu.tw

受文者：澎湖縣馬公市興仁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4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社字第108090363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08D017673_108D2009613-01.pdf、108D017673_108D2009614-01.pdf、

108D017673_108D2009615-01.pdf)

主旨：函轉中華文化總會辦理第十屆「總統文化獎」徵選，請貴

校轉知所屬知悉並踴躍推薦、報名參選或協助宣傳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08年4月9日府授文演字第1080019397號函及中華

文化總會108年3月22日108文總字第0054號函辦理。

二、中華文化總會辦理「總統文化獎」徵選，其宗旨為促進群

己共榮之公民社會、民主和平之文明社會、永續發展之現

代社會，凡有明確信念並持續致力於此，而有卓越成就與

貢獻，堪稱典範足為表率之個人或團體。為國內最高榮譽

之文化獎項。

三、本獎共分五大類別，文化耕耘獎、人道奉獻獎、青年創意

獎、在地希望獎、社會改革獎，每類壹名，每位得獎者頒

獎金壹佰萬元、得獎證書及獎座。

四、第十屆「總統文化獎」訂於本(108)年3月18日起至5月17日

止開放徵選申請，其徵選辦法、申請書、宣傳海報如附，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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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上網下載電子檔自行印製，網址：http://www.gacc.

org.tw。

正本：澎湖縣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澎湖縣政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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